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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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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《 行政区域边界争
J 务会议通过，现于发布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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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条 为了妥善处理行政区域边界争

议，以利于安定团结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

建设的顺利逃行，刮起本条例。

二条 卒条例所称的边界争议 是 指

省.自治区、直辖市之间，自治州、县、自
治县、市、市辖区之间，乡、民族乡、镇之

间，双方人民政府对毗邻行政区域界线的争

议。

四条下列已明确划定或者核庄的行

政区域界线，必须严格遵守 z

(一)根据行政区划右;理的权限，上级

人民政府在 ìii(j运行政区划时明确划足的界

则』总第一章

(二)山双方人民政府或者双方的上级

人民政府明确划定的争议地区的界线，

( 三 )发生边界争议之前，由双方人民

政府核起一载的界线。

五条争议双方人民政府的负击，人，

必须对国家和人民负责，顾全大局，及时解

决边界争议，不得推语和拖延。

六条 民政部是国务院纯理边界争议

的主管部门。

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

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处理边界争议的主 管 古ii

三条处理因行政区域界线不明确而

发生的边界争议，应当按照有利于各族人民

的团结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程，有利于保
护.开友和利用自然资攘的原则，由争议双J

方人民政府从实际情况出虫，兼顾当地双方

众的生产和生活，实事求是，互谅互让地
协商解决。经争议双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，

由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法起。必武叫，
可以按照行政区划管型的权限，通过交真行

政区域的方法僻诀。
解决边界争议，必须明确划起争议地区

的行政区域界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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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条下列文件和 i才料，作为生!;丑ii边

界争议的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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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， ) 国务院(合政务院及其投权的主

仔部门)批准的行政区划文件戎者边界线地

图:

(二 j 于1 、自治区、直fFiTi了人民政府批
准的不涉及毗邻省、自治区、直销市的行政
区划文件或者边界线地回;

(三)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的.' (含军

政委员会、人民行成公署)解决边界争议的

文件和所附边界线地回 z

(四)争议双方人民政府解诀边界争议

的协议和所附边界线地凶 z

(11) 友生边拌争议之前，经双方人民

政府核定一致的边界线文计戎者荒草的边界

线地图。

第八条 解放以后;白:豆友:坐边界争议之

前的下列文件和l材料，作为处河边界争议的

参考=
〈 -J 根据有夫;2i草的主iilI豆，确立自然

资源权属时核立的证书z
(二)有夫人民政府在争试地区行使江

政管辖的文件和材料 z

(三)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

部门，或者争议双方人民政府及其所j司部

门，开2之争议地区自然资a属的决立或者-协

议 z

(凶)根据有夫政策的1U起，;均Ji二土地

权属的材料。

第九条 本条例第七条、细八条规定以

外的任何文件和材料，均不作为必理边界争

议的依据和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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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条 边界争议发生后，争议双方人

民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。任

何一方都不得住争议地区迁移居民，不得在

争议地区设立政!?组织，不准 i泣Li; 自然;是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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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械斗伤人，严禁抢夺和

破坏国家、集体和个人的财产。，发生群众纠

F 纷时，争议双方人民政府必须立即派人到现

场调查处理，并报告争议双方的上一级人民

政府。

十-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之间的

边界争议，由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协商解诀z 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，双方

应当将各自的解决方案并附边界线地形图，

报国务院处理。

国务院受理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之间

的边界争议， ii1 民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

调解z 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，由民政部会同

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解决方纭，斗it国务院Uf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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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IY 、白 it;iA、直辖市挠内的

边界争议，由争议双方人民政府协商僻出 :

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，双方应当将各自的解

决方案并附边界线地形固，报双方的上一级

人民政府必驭。

争议双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受理的边抖

争议，由其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调解z 经

调解未达成协议的，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提出解决方案，报斗二级人民政府诀冠。

十三条经双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的

边界争议，由双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在边界协

议和所附边界线地形图上签字。

十四条争议双方人民政府达成的边

界协议，或者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解决

边界争议的决定，凡不涉及自然村隶属关系

变更的，自边界协议签字或者上级人民政府

解决边界争议的诀走下达之日起生效。

争议双方人民政府达成的边界FJJ议，或

者上级人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，凡涉

及自然村隶属关系变更的，必须按照《国务
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》中有夫行政区
域界线交页的FFtit;1段和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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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里条 争议双方人民政府达成的边

界协议，或者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解诀

边界争议的决定生效后，由争议双方人民政

府联合实地斟j叫边界线，标绘大比例尺的边

界线地形图。

实地勘测的边界线地形图， 经双方人民

政府盖章后，代替边界协议或者上级人民政

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所附的边界线地形

圈。

十六条地方人民政府处理的边界争

议，必须履行备案手续。争议双方人民政府

达成的边界协议， rb双方人民政府联合上报

备案 z 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解决边界争

议的决定，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政府 上报备

案。上报备案时，应当附实地勘测的边界线

地形图。

省、自治区. j引自ftf之 l旧的边界协议，

上报国务院备案。

自治州、自治县的边界协议或者上级人

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，逐级上报国务

院备案。

县、市、市辖区的边界协议或者上级人

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 ， 逐级上报民政

部备案 。

乡、民族乡、慎的边界协议或者上级人

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，逐级上报本省

(自治区、直辖市)人民政府备案。

国

国

十七条 边界争议解决后，争议双方

人民政府必须认真执行边界协议或者

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，向有关地区的

群众公布正式划定的行政区域界线，教育当

地干部和群众严格遵守。

第四 罚 则

十八条争议双方人民政府的负责

人，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玩忽职守，致使公

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，

应当给予行政处分z 造成重大损失，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，

情节较重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肇事

者，分别给予行政处分、治安管理处罚 z 情

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十条行政区域边界划定后，违反

本条例的规定越界侵权造成损害的，当事一

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际。

第五章附
, 

二十-条 本条例rå 民政部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二条 :本条例自立布之日起施

行。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卡日国务院发布的

《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一九八九年二月五日 国发 (1989)21号

为了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治理经济坏挠、整顿经济秩序、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，防.ù:.盲目

扩大投资和增加消费基金，必须对 业友行内部债券加强管理。 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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